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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(一)政体的概念和种类 政体是指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实现

国家权力的政权体制，是国家意志的形成和表现方式。具体

而言，包括统治阶级通过建立何种政权体制，谁作为国家权

力的代表和象征，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把国家意志予以表达等

内容。 纵观各国政体的演变可以得出，政体走的是由繁至简

，从多元到单一化的演变历程。因此，就奴隶制、封建制以

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大致可将其分为君主制政体和共和制

政体两大类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则一般是共和政体形式。 (

二)政体与国体的关系 政体与国体即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的阶

级本质之间关系，它们同属于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既

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又分别以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反映和

体现国家这一社会现象，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。 两者之

间的相互关系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： 政体是指国家权

力的实现形式，国体是指国家权力的阶级内容。国体和政体

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。 1. 国体决定政体的存在形态 

一般而言，有什么样的国体就有什么样的政体。在奴隶制和

封建制国家中，奴隶主对奴隶，封建主对农奴的统治都无不

是赤裸裸的暴力专制，因此最适合当时统治阶级地位巩固的

就是君主制政体。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，由于赤裸裸的暴力

统治已被隐蔽性的经济剥削所取代，因此君主制政体已经不

适应新的政治统治的需要，于是共和制政体成为一种新的统

治形式。有一点必须明确，同种类型的国体，其政体并不一



定相同。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以前，一个国家的政体不

仅要受国体的制约，而且还要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实

际力量对比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，因此，同一

类型的国体除了有典型的政体以外，还有其他非典型的政体

。 2. 政体对国体具有反作用 也就是说，只有借助于政体，国

体才能外化出来，统治阶级才能将自己的意志形成和上升为

国家意志，才可能系统地使用暴力及其他一切手段，对社会

进行管理和统治。历史上各种阶级本质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延

续一个时期，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政体适应了国体的需要。 

二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，国家的一

切权力属于人民；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；国家行政机关、审判机关和

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对它负责，受它监督。那

么，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呢?对此我们可能从四个方面进

行分析： (一)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的逻辑起点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与

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根本区别，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得以建立

和运行的逻辑起点，因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念中最重要

的环节。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占社会成员绝大多

数的广大劳动人民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，而且也成为自

己命运的主人；不仅应该是法律上、原则上的“主人”，而

且应该是政治现实中的主人。因此，人民当家作主、权力属

于人民的国家政权本质，决定了建立一套使人民能够形成统

一意志，集中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，从而既有民主又有集中

的政治制度也就极为必要。在我国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

这样的政治制度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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